附件3：

台州市劳动保障书面查审（诚信评定）评分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

	序号
	项   目
	分值
	自评

分
	审查

分
	评分标准

	1
	劳动合同签订（20分）
	20分
	
	
	劳动合同签订率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2
	执行工资

支付

（11分）
	执行最低工资支付保障
	4分
	
	
	最低工资支付保障未执行到位每查实一人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3
	
	无故克扣、拖欠工资
	4分
	
	
	无故克扣、拖欠工资的每查实一人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4
	
	依法支付加班工资
	3分
	
	
	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资的每查实一人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5
	管理制度

（33分）
	劳动合同管理制度
	6分
	
	
	未制订制度得0分/制订制度得2分，制度制订符合法律规定得2分（其中内容合法1分，程序合法1分），制度已执行得2分；反之该项不得分。

	6
	
	工资支付管理制度
	6分
	
	
	未制订制度得0分/制订制度得2分，制度制订符合法律规定得2分（其中内容合法1分，程序合法1分），制度已执行得2分；反之该项不得分。

	7
	
	工时、信息休假管理制度
	6分
	
	
	未制订制度得0分/制订制度得2分，制度制订符合法律规定得2分（其中内容合法1分，程序合法1分），制度已执行得2分；反之该项不得分。

	8
	
	职工培训制度
	5分
	
	
	未制订制度得0分/制订制度得2分，制度制订符合法律规定得2分（其中内容合法1分，程序合法1分），制度已执行得2分；反之该项不得分。

	9
	
	职工奖惩制度
	5分
	
	
	未制订制度得0分/制订制度得2分，制度制订符合法律规定得2分（其中内容合法1分，程序合法1分），制度已执行得2分；反之该项不得分。

	10
	
	女工、未成年工特殊保护
	5分
	
	
	未制订制度得0分/制订制度得2分，制度制订符合法律规定得2分（其中内容合法1分，程序合法1分），制度已执行得2分；反之该项不得分。

	11
	社保保险

（25分）
	养老保险
	5分
	
	
	有部分职工参保的得2分，参保率每增加十个百分点加0.5分，加满5分为止。

	12
	
	医疗保险
	5分
	
	
	有部分职工参保的得2分，参保率每增加十个百分点加0.5分，加满5分为止。

	13
	
	工伤保险
	5分
	
	
	有部分职工参保的得2分，参保率每增加十个百分点加0.5分，加满5分为止。

	14
	
	失业保险
	5分
	
	
	有部分职工参保的得2分，参保率每增加十个百分点加0.5分，加满5分为止。

	15
	
	生育保险
	5分
	
	
	有部分职工参保的得2分，参保率每增加十个百分点加0.5分，加满5分为止。

	16
	职工持证上岗（5分）
	5分
	
	
	应持证上岗的职工有10%以上持证的得1分，持证率每增加十个百分点加0.5分，加满5分为止。

	17
	其它

（6分）
	上年度参加书面审查
	3分
	
	
	上年度末参加书面审查的得3分，未参加得0分。

	18
	
	有专职劳资管理员或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
	3分
	
	
	配备专职劳资管理员或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一名的得1分，一名以上的每增一名加1分，加满3分为止。

	19
	减分项目
	当年度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理或处罚的
	20分/件
	
	
	每一件违法案件扣20分


说明：1、总分为100分，得分＞=90分的评为A级，60－89分的评为B级，40－59分的评为C级，40分以下的评为D级。

      2、劳动合同签订率=签订劳动合同职工人数/全厂职工人数*100%，社会保险参保率=参保职工人数/全厂职工人数*100%，

持证上岗率=持证职工人数/应持证上岗职工人数*100%。

      3、参加书面审查的用人单位请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6月30日期间，向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申报用工信息并按

《用人单位应提供的书面审查资料》提交书面材料。
      4、联系人：林成鹏 咨询电话：86241919、86241968 电子邮件：wlldbzjcdd@sina.com.cn          2010年3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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